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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06民初7497号

施泓吉：本院受理原告沈金波诉被告施泓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
0106民初7497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06民初57号

郑雄、朱春月：本院受理原告郑渭泉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归还借款本息，承担诉讼费。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4年3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上泗人民法庭
第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4314号

李健：原告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健名誉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108民初4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条、第一千
零二十四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一、被告李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其昵称为“李
健哥”（抖音号：PSH5）的抖音账号发布向原告浙江零
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信息（内容
须事先经本院审查），且信息需保持置顶不少于30天；
二、被告李健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8万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李健负担700元，由原
告担2200元。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来本
院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交纳
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735号

桐庐久鼎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横村
镇横村村）、曾文庆（男，198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第一居民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桐
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桐庐久鼎针织有限
公司、曾文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122民初373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被告桐庐久鼎针织有限公司应返还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700000元，并支付2023年4
月21日至2023年7月2日期间的利息5198.91元，以及
自2023年7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方
式：自2023年7月3日起至2024年2月26日止的期内利
息以借款7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5%计算，自
2024年2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
7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475%计算，自2023年7月3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复利以期内利息为基数按年利
率5.475%计算），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被告曾文庆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曾文庆名下
位于杭州市桐庐县横村镇精诚路78号富润家园14幢1
单元1101室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号：浙（2023）桐庐县不
动产权第0001428号】在依法处置后所得价款在最高额
10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10898
元，公告费以实际票据为准,由被告曾文庆、桐庐久鼎针织
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734号

桐庐久鼎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横
村镇横村村）、曾文庆（男，1980年6月30日出生，汉
族，住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第一居民区）：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桐庐久
鼎针织有限公司、曾文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裁判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22民初3734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桐庐久鼎针织有限公司应
返还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300000元，并支付2023年4月21日至2023年7月2日
期间的利息3947.75元，以及自2023年7月3日起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方式：自2023年7月3日起
至2025年2月20日止的期内利息以借款300000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6.45%计算，自2025年2月21日起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9.675%计算，自2023年7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的复利以期内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9.675%计算），
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桐庐久鼎
针织有限公司应返还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借款300000元，并支付2023年4月21日至
2023年7月2日期间的利息2228.81元，以及自2023
年7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方式：自
2023年7月3日起至2024年2月26日止的期内利息以
借款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5%计算，自2024年
2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30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475%计算，自2023年7月3日起
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复利以期内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
5.475%计算），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
被告桐庐久鼎针织有限公司应返还原告浙江桐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00000元，并支付2023
年4月21日至2023年7月2日期间的利息676.46元，
以及自2023年7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计算方式：自2023年7月3日起至2024年2月20日止
的期内利息以借款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5%
计算，自2024年2月2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罚息
以借款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475%计算，自
2023年7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复利以期内利
息为基数按年利率5.475%计算），均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四、被告曾文庆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0868元，保全费2020元，公告
费以实际票据为准，由被告曾文庆、桐庐久鼎针织有限
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4）浙0203民初21号

刘军军（公民身份号码：3729281997****0211）：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瑞芹诉被告刘军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告知被告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952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8956号

周杰（公民身份号码：3309221982****5019）：本
院受理的原告单建光诉被告周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3民初89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4386号

崔利永：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江北支行与被告崔利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205民
初438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等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
通知书及民事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
3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在线法官工作室公开审理
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3736号

方永伟、余宝仙、杭州君亿控股有限公司、杭州千岛
湖点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标元认证
（上海）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方永伟、吴毅、余宝
仙、杭州君亿控股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千岛湖点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在上诉期内，被告吴毅向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205民初3736号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
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431号

沙建春（公民身份号码：3210831964****1114）、
朱往贵（公民身份号码：3210831955****7645）：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北仑大碶鸿翔模具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明亮、丁正和、沙建春、朱往贵、第三人泰州艾德铝制
品有限公司、兴化市豪铭艾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赵德
军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
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浙0206民初2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追加
被告马明亮为被执行人，被告马明亮在未出资的576
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

兴化市豪铭艾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2016）浙0206
民初2953号民事调解书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二、追加被告丁正和为被执行人，被告丁正
和在未出资的488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兴化市豪铭艾
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2016）浙0206民初2953号民
事调解书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追
加被告沙建春为被执行人，被告沙建春在未出资的160
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兴化市豪铭艾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在（2016）浙0206民初2953号民事调解书中不能清偿的
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追加被告朱往贵为被执行
人，被告朱往贵在未出资的32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兴
化市豪铭艾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2016）浙0206民初
2953号民事调解书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本案案件受理费17270元，由被告马明亮、丁正和、
沙建春、朱往贵负担；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5650元，由被告马明亮、丁正和、沙建春、朱往贵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宁波北仑大碶鸿
翔模具机械有限公司付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728号

高俊宝（3401231978****2090）：本院受理原告
蔡荣波与被告高俊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材料款
1037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518号

闫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九龙涂料工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闫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宁波九龙涂料
工业有限公司的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277万元及利息226.2万元(合计503.2万元)。2、判
令被告支付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其实际清偿日止的
逾期利息(以227万元为计息基数，按月息1%利率计
算)。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谢朝宏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4年2月
27日9时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390号
张海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万骆置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海艳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1
民初339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确认原告宁
波万骆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海艳之间签订的编号
为2020330211YS0556381号的《浙江省商品房买卖
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于2023年12月9
日解除；二、原告宁波万骆置业有限公司返还被告张
海艳616910.4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
行完毕；三、被告张海艳协助原告宁波万骆置业有限
公司办理编号为2020330211YS0556381号的《浙江
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
备案登记撤销手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969元，由被告张海艳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
海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支付给原
告宁波万骆置业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315号

黄嘉威、钱姣娜、谢顺如：原告李志钧诉被告谢伟明、
黄嘉威、钱姣娜、谢顺如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作出
(2023）浙0212民初1031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谢伟明
不服(2023）浙0212民初1031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将上诉状副本送达给你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011号

刘勇均：本院受理原告徐华俊与被告刘勇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12民初120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259号

宁波沙叶智能科技合伙企业、南京沙叶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邹雷与被告宁波沙叶智能
科技合伙企业、南京沙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姓名权纠
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6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11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由我公司（浙江春江建设有限公司）2020年4月中标
的杭州市富阳区春建溪美丽河湖创建项目工程，招标编号
16142120200303011，已于2022年11月完成工程最终决算
审计，完成专业施工班组的工程结算，该工程现已进入公
司关账结算期，请该工程相关的债权人携与公司签订的专
业施工协议书、材料采购合同及工程负责人签字的结算清

单，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我公司本工程负责人
申报债权。工程负责人联系方式为：俞家明，电话：
13216151562。

为避免损失，务必请您（单位）及时申报工程债权，逾
期未申报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视为双方无债务纠
纷，公司将在公告期满后对该工程进入封账程序，不再进
行债务清算。特此公告。

浙江春江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1日

浙江春江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债权申报公告浙江春江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债权申报公告

根据《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十三条“尸体移
至殡仪馆需冷冻保存的，一般不超过10日；因故需延长存
放期的，不得超过30日。特殊情况经殡葬管理机构批准
可再适当延长”之规定，现将俞以健等3具冷冻保存在杭
州殡仪馆内，且未经殡葬管理机构批准延长存放的遗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逝者信息
俞以健：男，居民身份证：330102195901010634，遗体

自2021年4月14日起保存在杭州殡仪馆内；
陈晓峰：男，居民身份证：35018219920525169X，遗体

自2008年8月20日起保存在杭州殡仪馆内；
岳浩然：男，居民身份证：411081199508284099，遗体

自2020年3月18日起保存在杭州殡仪馆内。

二、办理要求
请丧主或逝者所在单位于见报后30日内至杭州殡仪

馆办理逝者的遗体火化手续。逾期不来处理的，我馆将根
据《杭州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六章第三十七条第三款“尸体
存放殡仪馆，丧主或死者所在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不来处理
的，由殡仪馆发出限期处理通知；逾期仍不来处理的，由殡
仪馆将遗体火化，其费用由丧主或死者所在单位承担”之
规定，对遗体进行火化处理。逝者火化后骨灰保留1年，1
年内仍无人认领的，我馆将对骨灰进行生态安葬。

三、联系方式
杭州殡仪馆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731 号，咨询电话：

0571-85229184、0571-85229863。
特此公告。 杭州殡仪馆 2024年1月11日

杭州殡仪馆关于对超期存放遗体进行火化处理的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吕天宙
应研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8月20日）
本金

126.25

利息

211.88

本息合计

338.13

担保人

应研、东阳市富鑫工贸有限公司、应福生、胡笑英、东阳市万宝电器工贸有限公司
吕天宙、东阳市富鑫工贸有限公司、应福生、胡笑英、东阳市万宝电器工贸有限公司

东阳市海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吴承启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东阳市海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吴承启于2023年12月27日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东阳市海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吴承启。东阳
市海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吴承启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吴承启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吴承启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东阳市海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吴承启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月1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8月20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谁。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
务或展行清算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
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7333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1日

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统称为担保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债务人

舟山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舟山市金晖石油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135,049,965.13

23,248,386.44

未偿利息

25,137,842.39

5,397,754.37

担保情况
抵押物1：舟山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舟山市定海区双桥镇临港工业园区的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128724.70平方米，建筑面积21193.2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28903万元。抵押物2：舟山市普陀碧海金
沙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街道东沙村东沙路65号的商业房地产，建筑面积5567.0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6309万元。抵押物3：舟山武港矿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
凉潭岛12-10号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64636平方米，第二顺位抵押，最高额抵押金额4304万元。保证人1：和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2：上海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3：舟山市普陀碧海金沙旅游娱乐有
限公司保证人4：舟山市金晖石油有限公司保证人5：虞松波
抵押物1：舟山武港矿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凉潭岛12-10号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6463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4304万元。抵押物2：舟山市普陀碧海金沙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所有的位
于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街道东沙村东沙路65号的商业房地产，建筑面积5567.06平方米，第二顺位抵押，最高额抵押金额6297万元。保证人1：和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2：上海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人3：舟山
中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保证人4：舟山武港矿业有限公司保证人5：舟山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保证人6：虞松波

本处于2024年1月9日受理被继承人王建华名下的遗
产继承权公证。被继承人王建华（男，生前公民身份号码：
3307021966****5616，生前户籍地金华市婺城区苏孟乡桥
儿头村）于2023年12月25日经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判
决宣告死亡。

现发出寻人公告：王建华在被宣告死亡前缔结婚姻且
婚姻关系存续至王建华宣告死亡止的配偶，王建华的子

女，请上述利害关系人及时联系本处。
公告期间为六十日，期间届满，本处将根据相关法律

出具公证书。特此公告。
联系人：方林君 钱晓露
联系电话：0579-83183338、82065156、82069612,

13867976162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533号

浙江省金华市正信公证处
2024年1月11日

公 告


